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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人〔2017〕188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公布“泉州市教育世家”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台商投资

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市直各学校、各有关单位，在泉省、部属大、

中专学校：  

我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实

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勤奋工作、教书育人，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涌现出一批连续三代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从教

年限累计达 100 年以上的“教育世家”。自 1991 年以来我市共计

命名“泉州市教育世家”605 户，截至 2016 年该项工作已持续

26 年，对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激励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爱岗敬业、献身教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为继续鼓励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



 

 

师重教的良好风尚，经研究决定开展公布“泉州市教育世家”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布的范围、对象 

在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含在我市的省、部属学校和各级各类

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机构（包括青少年宫、少体校）、教育事业

单位、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及以上教育工会中，从事教育教学和

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教师或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者。 

二、家庭条件 

1．连续三代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从事教育教学和管理服

务工作，从教年限合计达 100 年，且部分家庭成员为在职专任教

师或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者，其中至少有一代人现仍居住在我市。 

2．家庭所有参评成员拥护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为人师表，遵纪守法，

没有触犯刑律。 

三、从教年限计算办法 

1．从教年限计算原则上仅计算解放后从事教育教学、管理

服务工作的时间。解放前以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为掩护，从事地

下工作或在解放区任教等，其伍龄经组织认可的可作为从教年限

计入。 

2．家庭成员中，已调离上述评选范围的，其从教年限不计

入；已离退休或死亡者，其从教年限可计入，死亡者不可作为户

主。 

3．家庭成员中第三代必须是在职从事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



 

 

服务工作的；若第一、二代从教年限合计已满 100 年，而第三代

中虽无在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却有一人以上为应届师范类大

中专毕业生且已签约应聘从教者，可视为连续三代从教。 

4．家庭成员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县级及以上教育工会工

作的工龄可视为从教年限计入。 

5．三代人其中一代只有一人从教，且现在已经转行的，视

为该家庭教育中断，不符合参评条件。 

  四、公布办法、程序 

  1.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单位）应广泛宣

传、发动广大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做好推荐申报工作。 

2.符合“教育世家”公布条件者，由户主向所在单位申报（即

申报人须为户主），应准备一份 3000 字左右的表现其家庭及其成

员热爱教育事业、传承教育职业、奉献教育事业的先进事迹、填

写《泉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一式二份，并提供家庭成员关系、

从教年限证明等有关材料，经所在学校（单位）确认后，报送主

管行政部门审核，并公示 5个工作日。 

3．“教育世家”名单经市教育局审核、公示后报市政府审批，

市政府审批确定后公布“泉州市教育世家”称号，并发给牌匾和

证书。 

  4.通过新闻媒体等大力宣传“教育世家”的先进事迹，弘扬

他们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 

5．请各县(市、区)、市直学校（单位）于 7月 25 日前将《泉

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一式二份、《2017 年泉州市教育世家基本



 

 

情况一览表》、先进事迹以及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可到档案室查

档并复印有关人事档案材料证明，或由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出具证明或提供结婚证等）、从教年限证明（需提供佐证从事教

育工作年限及教龄的原始材料复印件）等有关材料用 EMS 快递至

泉州市东海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 C3103（教育局人事科）邮编

362000;同时将《泉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含先进事迹及《2016

年泉州市教育世家基本情况一览表》（请用 Excel 文件格式制作）

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 46950497@qq.com，联系人：曾玲 ,联系

电话：0595—22766208。 

 

附件 1：泉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 

2：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年限证明 

 

 

泉州市教育局        

2017年 6月 20日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 6月 20日印发 



 

 

附件 1 

 
泉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 

 

 

 

申 报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 

 

 现 工 作 单 位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县(区、市) ___________________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代 

 

 

别 

原来或 

现 在 

工 作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政

治

面

貌

称谓 

(与申

报人 

关系)

职工

 

 

务种

从

教

年

月

实

际

教

龄 

现在 

是否 

还在 

从教 

何年月 

离退休 

或死亡 

或调离 

第

一

代 

           

           

           

第 

 

二 

 

代 

           

           

           

           

           

           

           

           

第 

 

三 

 

代 

           

           

           

           

           

           

合

计 
三代共          人从事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工作，教龄累计        年。 

负责审核人签名  



 

 

家 庭 及 其 成 员 先 进 事 迹 

 

 

 



 

 

学校(单 

位) 意  

见 

 

经查实,        同志一家确系三代从教,符合“泉州市

教育世家”公布条件,同意上报审批。 

 

 

                           学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市） 

教育局 

意见 

 

经审核,情况属实，同意该同志的家庭公布为“泉州市

教育世家”，上报市教育局审批。 

 

 

                       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意见 
年      月     日

市 政 府 

意见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市审批后退一份给县（区、市）存档。 



 

 

附件 2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年限证明 

 

经查档核实，我校教师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年___月

出生，______年___月参加工作，______年___月开始从事教育教学、服务

管理工作，其中实际教龄______年（没有教龄无须填写）。 

特此证明。 

   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 

1、实际教龄应与教龄津贴审批表册中的“教龄”一致； 

2、还需提供佐证从事教育工作年限及教龄的原始材料复印件，并加

盖原件复印章。 

3、病休编外、在非教育系统的工作年限和参加全脱产学习的年限等

不能计算为教龄，从教年限应予扣除，并在“备注”栏中注明； 

4、“何年月离、退休或死亡或调离”等情况应在“备注”栏中注明。 

       学校经办人（签字）： 

校  长（签字）： 

学校（盖章） 

                          各县（市、区）经办人签字： 

                          各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序
号

家庭成员姓名

2017年泉州市教育世家基本情况一览表

县（市）、区校 户名
在岗
人数

从教
年限
合计

审核情况及意见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序
号

家庭成员姓名

2017年泉州市教育世家基本情况一览表

县（市）、区校 户名
在岗
人数

从教
年限
合计

审核情况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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